
 

  
 

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

郑政办 〔2017〕14号

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印发郑州市城市道路交通设施建设管理

暂行办法的通知

各县 (市、区)人民政府,市人民政府各部门,各有关单位:

《郑州市城市道路交通设施建设管理暂行办法》已经市政府

同意,现印发给你们,请抓好贯彻落实。

2017年2月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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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城市道路交通设施建设管理暂行办法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我市建成区城市道路交通设施的建

设、维护和管理,充分发挥城市道路交通设施功能,保障城市道

路交通的安全、有序和畅通,根据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定,结合

本市实际,制定本暂行办法。

第二条 郑州市建成区 (包括中原区、二七区、管城回族

区、金水区、惠济区、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、郑东新区、

郑州经济开发区、郑州高新区的行政区域)范围以内城市道路

(含公路兼具城市功能道路)交通设施的建设、维护和管理适用

本暂行办法。

第三条 城市道路交通设施包括城市道路范围内的交通基础

设施和智能交通管理设施。其中交通基础设施包括交通信号灯、

交通标志、交通标线、交通隔离设施、交通供电及光纤通讯设

施,以及其它附属设施 (路锥、防撞桶、防眩板、减速带、弹力

柱、三角警示架、广角镜、护栏带、轮廓标、诱导标、道钉等)。

智能交通管理设施包括交通监控、卡口、电子警察、诱导屏、流

量检测器及附属的管网、通讯设施。

第四条 城市道路交通设施建设、维护和管理应当遵循统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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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划、合理布局、配套建设、科学管理的原则。市建委、交通

委、城管局、园林局、公安交通管理局以及各区、开发区依照各

自职责,共同做好建成区城市道路交通设施的建设、维护和管理

工作。

郑州市建成区范围内新建、改建、扩建、整修道路的交通基

础设施建设,由道路建设主管部门 (市建委、交通委、城管局以

及各区、开发区等)负责。为确保道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统

一、规范、合理,其设计方案必须由具备资质的单位设计,由道

路建设单位组织专家进行论证,论证会须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参

加,设计方案须由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审核同意后方可实施;郑

州市建成区道路智能交通管理设施的规划、设计、建设、维护和

管理统一由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负责。

市公安交通管理局负责郑州市建成区范围内所有城市道路

(包括公路兼具城市功能道路)交通基础设施的维护和管理 (交

通隔离护栏 〔墩〕清洗除外)。

城市建成区范围内公路交通信号灯管理和智能交通设施建设

管理由市公安交通管理局负责;其它交通基础设施的规划、建

设、维护和管理由市交通委和市内五区、四个开发区负责。市交

通委、市城管局以及各区、开发区负责所属管养道路上各类交通

隔离护栏 (墩)的清洗工作。

第五条 新建、改建、扩建、整修的城市道路通车前,交通

基础设施应由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验收合格后,方可投入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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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建、改建、扩建、整修的城市道路的交通基础设施,道路建设

部门须完善验收资料,建立移交制度,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验收

合格后,移交进行日常维护和管理。

为保障道路交通基础设施和智能交通管理设施的正常工作,

新建、改建、扩建、整修道路要在道路交叉口设计低压线配和铺

设网络光纤通讯管道。

第六条 道路交通信号灯地下工程、灯杆基础、监控杆基础

和标志基础等工程建设,需要开挖道路、人行道板或绿化带的,

施工方尽量减小作业面,市城管局、园林局应全力支持,简化审

批手续,开挖造成的损失按成本价收取相关费用。

第七条 因临时占用、挖掘道路需移动或破损道路交通设施

的,除经市政管理部门批准外,必须将交通设施维保方案 (临建

和后期恢复)、交通保通方案上报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审批后方

可施工。同时,施工单位必须在施工现场设置临时交通设施并负

责维护,完成施工后应及时恢复原有交通设施,并报市公安交通

管理部门验收。未经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批准,擅自移动或破损

交通设施的,要依法追究当事人及相关责任人的责任。

第八条 因交通肇事或其他原因过失损坏交通设施,能主动

报案的,按原物重置价赔偿损失。蓄意破坏交通设施的,依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》和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

罚法》予以处罚,构成犯罪的,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九条 市内五区 (中原区、二七区、管城回族区、金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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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、惠济区)城市道路 (包括公路兼具城市功能道路)交通设施

的日常维护费用由市财政承担,四个开发区 (郑州航空港经济综

合实验区、郑东新区、郑州经济开发区、郑州高新区)城市道路

交通设施的日常维护费用由四个开发区财政承担。市财政部门和

四个开发区要将城市道路交通设施的日常维护费用纳入年度预算

予以保障,并根据年度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实际接养的工作量及

时予以调整。

第十条 禁止下列影响道路交通设施功能的行为:

(一)未经相关部门批准在道路范围内设置广告牌、宣传栏;

(二)未经相关部门批准在道路范围内设置路标、路牌或指

路标志;

(三)在道路周围内使用可能与交通标志、标线相混淆的招

牌、符号、图案;

(四)在道路周围内设置干扰驾驶员视觉的红、黄、绿三色

灯源,或设置其他产生耀眼光源或反光效果的物体;

(五)在道路擅自设置交通标志、标线和交通隔离设施;

(六)在交通设施上张贴、悬挂宣传标语、宣传标识、宣传

旗帜;

(七)在交通设施上凉晒衣被或其它杂物;

(八)其他影响道路交通设施功能的行为。

违反规定的,由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责令改正,拒不改正

的,依法予以强制拆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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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禁止下列破坏道路交通设施的行为:

(一)擅自拆除、迁移、遮挡、更改交通设施;

(二)涂抹、破坏交通标志、标线;

(三)擅自挖掘交通设施附属的地下管线;

(四)其它破坏交通设施的行为。

违反规定的,由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。造

成损失的,还应恢复原状或赔偿损失。故意损毁城市道路交通设

施的,依照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和 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予以处罚;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,依法追

究刑事责任。

第十二条 建成区城市道路范围内的树木与交通设施须保持

必要的距离。因自然生长影响交通设施发挥效能时,园林、林业

部门要及时修剪。

第十三条 本暂行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我市以往出台政

策与本暂行办法不一致的,以本暂行办法规定为准。

 主办:市交警支队 督办:市政府办公厅五处

 抄送:市委各部门,郑州警备区。
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法院,市检察院。

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7年2月20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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